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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CNAS-CC18:2010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

要求》应用 CNAS-CC01:2011《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

求》相关要求的说明 

  
 

CNAS-CC18:2010《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》（等同采用 GB/T 

22003-2008/ ISO/TS 22003:2007 ） 对 认 证 机 构 的 通 用 要 求 部 分 引 用 了

CNAS-CC01:2007《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》（等同采用 GB/T27021-2007/ 

ISO/IEC17021:2006）中的要求。 

由于 ISO/IEC17021:2006 已于 2013 年 2 月 1 日作废。为此，2013 年 5 月太平

洋认可合作组织（PAC）年会互认委员会会议决定，ISO/TS 22003:2007 中涉及

ISO/IEC17021:2006 的内容今后按 ISO/IEC17021:2011 执行。 

为此，CNAS 对 CNAS-CC18:2010 应用 CNAS-CC01:2011 相关要求说明如下： 

1.CNAS-CC18:2010 中涉及 CNAS-CC01:2007 的条款按 CNAS-CC01:2011 相

对应条款实施。  

2.对于已通过 CNAS-CC01:2011 认可的认证机构，应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相关

文件进行识别和必要的调整。CNAS 将在后续评审中予以关注。 

3．鉴于 ISO 尚未对 ISO/TS 22003:2007 进行改版，CNAS-CC18:2010 暂不作

修订。 

 


